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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调解的三个维度（下）

接上期

（二） 情景技巧———善解人心的钥匙

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 不仅
要掌握语言表达技巧， 还要精心选择调解的背

景与场合， 即所谓情景选择。

首先是背景的选择。 在诉讼初期， 法官往

往会采取“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其好处在于

在没有对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 法官说话可

以深刻、 彻底一些， 甚至可以对态度不端正的

被告人进行较为严厉的批评， 使被告人及其亲

友深刻领悟和体会被告人所犯罪行给被害人一

方造成的苦痛， 并引导其力求以调解中的实际

行动和善意释放加以修复。 而对于被害人一方，

可以通过较为直白的语言使其清晰了解不切实

际的调解目标或“狮子大开口” 的条件不仅不

利于双方关系的修补， 更可能造成“人财两失”

的局面。 在诉讼后期， “面对面” 的方式往往

更加有效。 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 法官在语气

上可以更加缓和， 注重维护双方的面子， 避免

因一方“下不来台” 导致调解陷入僵局。

其次是场合的选择。 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

和当事人， 还需要精心选择不同的场景来营造

适当的氛围， 帮助当事人打开心锁。 对于暴力

型犯罪案件， 可以选择法庭作为调解场景。 庄

严肃穆的法庭， 会令当事人肃然起敬， 让被害

人一方感到心里踏实， 而被告人一方自觉心虚

理亏。 对于婚姻家庭类、 邻里类纠纷引发的案

件， 可以选择当事人比较熟悉亲切的场合， 比

如圆桌会议室、 居委会会议室甚至一方当事人

的住处等。 在这类场合开展调解工作， 有助于

拉近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促成矛盾化解。

对于因工作矛盾引发的纠纷， 适时可以邀请单

位领导参与调解， 并将调解的场合选择在单位

会议室， 这样当事人在调解时可能会表现得更

加宽容、 大度一些。

术以立策：

微观上善用调解方法

对于具体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言，

微观层面上可以使用的调解方法有很多， 主要

需要掌握三种常见的方法：

（一） 情感交流法

刑事案件不同于民事案件， 因为牵涉到刑

事犯罪，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往往十分

激烈。 尤其是被害人一方， 因为被告人的犯罪

行为造成巨大的肉体痛苦或者蒙受经济损失，

经常是满腹委屈、 无处发泄。 因此， 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的调解， 法官更应重视当事人的心理

和情感建设需要， 根据当事人的情感需求有的

放矢， 避免因盲目调解导致弄巧成拙、 “火上

浇油”， 引发新的矛盾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从情感关怀的角度出发进行调解， 往往会
收效显著。

具体需要把握三点：

一是学会倾听。 要耐心倾听当事人情感的

宣泄， 有时甚至是怒气的发泄。 倾听过程中要

始终保持心平气和， 这是取得信任的前提。

二是要学会疏导。 针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

和情感需求， 启发当事人之间换位思考、 推己

及人， 引导当事人体会对方的苦楚和不易， 设

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三是要善于发现和创造当事人之间的情感

“共鸣点”。 在一些案件中， 如果双方当事人是

熟人且曾经关系不错， 那么既要教育被告人积

极真诚认罪悔罪， 做出赔礼道歉， 也要运用双

方曾经的特殊关系， 引导他们回忆过去， 顾念

以往感情。 积极做好双方关系的修补工作， 以

达到冰释前嫌、 化干戈为玉帛的圆满局面。

（二） 引导比对法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不同于民事案件

调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 这种调解不单纯是

民事赔偿的问题， 而是和刑事犯罪的量刑结果

交织在一起。

从被告人及其亲友的角度而言， 既希望被

告人能够获得轻判， 又希望付出的民事赔偿代

价可以尽量小一点， 一些经济基础较差的被告

人家庭更是如此。 而对于参与调解的被告人亲

友而言， 他们毕竟不是刑事被告人， 替取保候

审或者在押的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不是

他们的法定义务 （法定监护人除外）， 而仅仅是

道义或者情感上的责任。 同时， 他们也担心在

付出大量民事赔偿后， 被告人并未得到相应的

轻判结局。 所以被告人亲友对调解工作的顾虑

较多， 往往并不积极。

从被害人及其家属角度来说， 他们既希望

能够对被告人施加重判， “出一口恶气”， 又希

望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事

赔偿， 因此在赔偿数额上往往期望值较高， 甚

至“漫天要价”。

还有不少案件中， 被告人和被害人对法律

特别是刑法的规定不甚了解， 对应该提出怎样

的调解目标心里没底， 从而导致双方相互试探、

相互提防。

作为刑事法官， 要向当事人做好法律释明
工作， 阐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同时告

知诉讼风险， 讲解现行民事赔偿标准和法院量

刑尺度， 降低当事人不合理的心理预期， 避免
“花钱赎刑” 之嫌。

具体可以通过向当事人讲解已调解成功的

同类型案件， 引导双方当事人自行比对， 权衡

调解利弊， 促成当事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达成

调解。

另一方面， 也要把握解释说明的度。 既不

能对当事人关心的问题如可能出现的量刑结果

置之不理， 一概以审判秘密为由不做任何答复，

也不能满口答应当事人提出的缓刑或者免刑要

求。 而应当做好现行法律和政策的释明工作，

解释说明法院的态度和立场， 以取得当事人的

理解。

（三） 巧借外力法

在调解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主持人

和参与人的信任十分关键。 在一些特殊案件中，

当事人对自身聘请的律师或者与本案毫无牵连

的“局外人” 充满信任， 但对法官缺乏必要的

信任。

法官要发挥好律师参与调解的作用， 让其

辅助法官做好当事人的法律释明和思想疏导工
作。 必要时可以邀请与双方或者一方有特定关

系的 “局外人” 参与调解， 可能会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

例如， 在一起轻微故意伤害罪的附带民事

诉讼中， 被害人与被告人系同事关系， 因工作

纠纷引发了伤害犯罪。 事发后， 双方还曾经一

起商谈过民事赔偿事宜， 但最终不欢而散， 致

矛盾激化。 法庭上双方情绪对立， 似乎没有调

解的可能。 但法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双方当

事人均流露出对公司某个领导的信任。 法官见

机邀请该名领导一起参与调解工作， 并借用了

该单位的会议室作为调解场所， 最终取得圆满

结果。

当然， 法官对于“外力” 的选择应当慎重。

有的“外力” 不请自来， 甚至“来者不善”， 有

的不是来劝和， 反而是来助威的。 错用这样的

“外力” 就会加剧当事人双方的矛盾程度， 法官

应当将这些“外力” “拒之门外”， 或者做好他

们的劝解工作后再允许其参与调解。

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 虽然与普

通民事案件的调解有共性和相通之处， 但也有

其明显的特点， 宏观、 中观、 微观的 3 个维度

也均围绕其特点展开。 刑事法官要抓住关键，

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找准时机开展调解工作，

“因案制宜” 选择调解方式、 语言风格及背景场

合， 运用情感交流、 引导对比、 巧借外力等方

法， 刚柔并济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 （作者简

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信访

办副主任、 四级高级法官。 获评上海法院审判

业务骨干、 上海法院 “十佳青年” 等荣誉）

□叶琦

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诉

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 被誉为 “东方经验 ”。

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而言， 做好附

带民事部分的诉讼调解工

作， 既能够切实有效维护刑

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又能

够确保刑事案件审理的效果

和质量，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

盾， 促进社会和谐。 刑事法

官如何增强对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案件的调解能力， 如何

以良好的法律素养和调解技

巧做好相关调解工作， 已然

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


